
（上接 B54版）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４０

，

９９７．２４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８

，

５４０．８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３

，

１１４．６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１

）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日照港石臼

港区南区焦

炭码头工程

否

１４０

，

９９７．２４ １４０

，

９９７．２４ １４０

，

９９７．２４

１８

，

５４０．８７

（注）

９３

，

１１４．６９ －４７

，

８８２．５５ ６６．０４

项目尚未完工 否

合 计 —

１４０

，

９９７．２４ １４０

，

９９７．２４ １４０

，

９９７．２４ １８

，

５４０．８７ ９３

，

１１４．６９ －４７

，

８８２．５５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由于主要建设用材土石方资源缺失以及募投项目相邻单位有关设施拆迁进展缓慢， 延迟了建设进度， 项目预计将于

２０１４

年投

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实施方式未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无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

１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临时借用闲置资金

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２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临时借用闲置资金

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借用资金应于

１

年内归还，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月、

１２

月分三笔归还借用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还有临时借用募集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尚未归还。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建设中，本公司根据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实际支付金额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之间

差额

４７

，

８８２．５５

万元将随工程进度逐步支付。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本公司按合同约定及工程进度向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湾建设”）支付的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工程款中，包括依据港湾建设与日照港集团签署的委托付款协议，受港湾建设委托，代其支付所

欠日照港集团债务并已从应付其工程款中抵减的

１

，

３５６．４２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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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关联方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涉及担保总金额为

２４

，

７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岚山万盛剩余担保金额为

５

，

９２８

万元。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剩余担保金额为

０

元，岚山万盛对于该笔借款的担保义务已经解除；

●

不存在担保逾期情况；

●

该项关联担保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统称“公司”、“本公司”）在山东省日照市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

任公司为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事项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

日，经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岚山万盛”）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岚

山万盛对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岚山港务”）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岚山支

行（以下简称“工行岚山支行”）申请的项目借款人民币

２４

，

８４７

万元提供保证担保，该笔借款用于建设“岚山

港区液体化工品作业区

１＃

、

２＃

码头工程项目”。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岚山万盛与工行岚山支行签署了《最高额

保证合同》，约定由岚山万盛为岚山港务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

２４

，

７００

万元，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二）关联担保形成原因

本公司与晋瑞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瑞国际”）分别持有岚山万盛

５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晋瑞国际签订了《合作备忘录》，约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将岚山万盛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规定，岚山万盛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后，该担保事项构成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

（三）担保余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借款已归还

１８

，

７７２

万元，岚山万盛剩余担保金额为

５

，

９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岚山港务已全额归还上述借款，岚山万盛对于该笔借款的担保义务已经解除。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主体情况

１

、企业名称：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２．３

亿元人民币

３

、法定代表人：尚金瑞

４

、注册地址：日照市岚山区

５

、主要经营范围为：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港口机械、设

施、设备租赁维修经营。 港口货物中转、装卸、搬运、仓储；船舶、港口机械设备维修。

６

、银行信用等级：

ＡＡ

级

７

、财务状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底，岚山港务资产总额

２９４

，

５９２．０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６０

，

００３．７０

万元，其中流

动负债总额

４９

，

８５８．８９

万元，非流动负债总额

１１０

，

１４４．８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４

，

５８８．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营

业收入

２６

，

１５１．７８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方关系介绍

岚山港务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日照港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４３．６９％

的股权。

（三）公司与关联方股权关系图

本公司及下属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独立于该关联方，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

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方：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

（二）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三）担保期限：自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

（四）担保金额：人民币

２４

，

７００

万元

四、风险说明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岚山港务已全额归还上述借款，岚山万盛对于该笔借款的担保义务已经解除。上述

担保未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担保事项的审议情况

１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审议了上述关联担保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

见。 认为：岚山万盛为岚山港务提供保证担保行为合法，上述关联担保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担保议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杜传志、蔡

中堂、尚金瑞均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均投了同意票。具体审议情况请详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０９

号）。

３

、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得到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认为：岚山万盛为岚山港务提供保证担保行为合法。截至目前，岚山万盛的担保义务已经解除，上述关联

担保未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４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应在股东大会上

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０

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０

元，且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担保的事前认可函；

４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担保的独立意见；

５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关于关联担保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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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方式，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监事、高管人员

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在日照市碧波大酒店会议室

召开监事会会议，应参会监事

７

人，实际参会监事

５

人。 监事陈玉森、黄凯华因公请假，分别委托监事孙少

波、杨君田代为出席并表决。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宪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和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信息披露相

关规定的行为；

（四）监事会保证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三、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编制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四、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编制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五、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六、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七、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资金借款计划的议案》。

八、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情况以及是否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明确了利润分配政策并能够严格执行，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中对

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会制订

２０１３

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即“以公司总

股本

３

，

０７５

，

６５３

，

８８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４０

元（含税），需分配利润总额为

１２３

，

０２６

，

１５５．５２

元。 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决策程序合法、规范，有

利于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九、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按照证监会的规定，监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经核查，公司根据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要求，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公司实际

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

全，保证了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的充分有效。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较为健全，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

完整，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

体系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十、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十一、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的议案》。

十二、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十三、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港口作业服务事项的议案》。

十四、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管

理制度执行情况的自查报告》。

十五、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规范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做到专户

存放、专款专用。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项目的管理有效，能够按照工程建设进度合理使用募集资金，资金使

用台账完整，相关记录与事实相符。

十六、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事项的议案》。

十七、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将上述第二项和第五项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具体安排详见公司发布的《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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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开展相关业务的证券公司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日期及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１３

：

３０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四）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地点：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

８１

号公司会议室（四楼）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

（七）参会方式

公司股东可以选择现场参加或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可以委托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融资融

券业务证券公司投票系统，按照所征集的融资融券投资者投票意见进行投票，并应当根据融资融券投资者

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投票。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参加网络投票的，应当根据其委托人对同一议案的不同意见进行分拆投

票。

公司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证券公司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

份通过现场、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请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１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２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８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９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资金借款计划的议案；

１１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１３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１４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５

、关于与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１６

、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１７

、关于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事项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及公司网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ｒｚｐｃｌ．ｃｏｍ

），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８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董事会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本次股东大会登记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股东登记表见附件

１

）

１

、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个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受托人身份

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２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证券账户卡；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

３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

８１

号）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五、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

３

）

六、其他事项

（一）联 系 人：王玲玲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３－８３８７３５１

联系传真：

０６３３－８３８７３６１

联系地址：山东省日照市海滨二路

８１

号

邮政编码：

２７６８２６

电子邮箱：

ｒｚｐｃｌ＠ｒｚｐｏｒｔ．ｃｏｍ

（二）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根据有关规定，现场会议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

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

１

：股东登记表式样

股 东 登 记 表

兹登记参加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账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附件

２

：授权委托书式样

授 权 委 托 书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贵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２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５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８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９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１０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资金借款计划的议案

１１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１３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１４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５

关于与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１６

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１７

关于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事项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中每项议案对应的“同意”、“反对”、“弃权”意向栏中选择一个划“

√

”；

（

２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３

）授权委托书、股东登记表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有效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３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总提案数：

１７

个（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不含提案组）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０１７

日照投票

１７ Ａ

股股东

（二）表决方法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果股东想对所有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的，可以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 案 内 容

申报

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全部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１７

项议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果股东想对议案进行分项表决，可以按以下方式申报：

公司

简称

议案序

号

议 案 内 容

对应的

申报价格

日

照

港

１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

１．００

元

２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编制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４

年度资金借款计划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关于制定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１．００

元

１２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１２．００

元

１３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１３．００

元

１４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４．００

元

１５

关于与山东港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

１５．００

元

１６

董事会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１６．００

元

１７

关于日照岚山万盛港业有限责任公司为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事项的议案

１７．００

元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 意

１

股

反 对

２

股

弃 权

３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如投资者拟对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投 同意 票，应申报内容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１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二）如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第

１

项议案《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报告》投 同意 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１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三）如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第

１

项议案《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报告》投 反对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１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如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第

１

项议案《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

报告》投 弃权 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１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若股东需对所有的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可直接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也可以对各议案进行分

项表决申报，表决可以按照任意次序，但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二）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的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股东大会，其所持

表决权数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规定进行的表决的议案，按

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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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联关系：苏州君嬴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控股” ）的参股企

业，士兰控股持有其 17%的股权，同时士兰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杭州士鹏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50%的股

权。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宋卫权先生担任该公司董事长。

（四）关联方的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与本公司交易均能正常结

算，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各项货物采购、销售、技术开发关联交易，均依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以市场价格执行。

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与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拟签订《委托加工合同》。 该协

议自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后，开始正式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杭州友旺电子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重要客户，杭州士腾科技有

限公司和苏州君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稳定客户，公司与上述各方均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与

上述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公允的，对公司完成 2014年生产销售计划有积极影响；该交易不会损害公司的利

益，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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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募集资金存放是否符合公司规定：是

●募集资金使用是否符合承诺进度：不适用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 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字〔2010〕1153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不超过 6,000万股。 根据询价情况，本公司与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确定该次非

公开发行对八家发行对象进行配售，并确定该次发行数量为 3,0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20.00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0,000.00 元。 坐扣承销费、保荐费 23,8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76,200,000.00元， 由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9月 8日汇入本公司在中国银行杭州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 800122552908094001账号内。 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1,050,000.00元后，本公司该次募集资金净额 575,150,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0〕255号）。

2.�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字〔2013〕688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获准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不超过 17,000万股。 根据询价情况，本公司与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公司最终确定向 4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9,12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 4.80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 437,760,000.00元。 坐扣承销费、保荐费 14,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

金为 423,760,000.00元， 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汇入本公司在交通银行

杭州东新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33106608001801009264人民币账户内。 另扣除律师费、审计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1,132,075.48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422,627,924.52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3〕247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实施方式

1.� 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实施方式

根据本公司该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以及《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核准部门及文号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高亮度

LED

芯片生产线扩产项目

49,986.03 49,986.03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杭经开经技

备案〔

2010

〕

1

号

补充流动资金

10,013.97 10,013.97

合 计

60,000.00 60,000.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的总金额，本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将募集资金用

于高亮度 LED芯片生产线扩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不足部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

解决。 其中， 高亮度 LED芯片生产线扩产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士兰明芯公司），实施方式为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按项目进度对全资子公司

士兰明芯公司进行增资。

2.�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实施方式

(1)�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

核准部门及文号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一期

工程项目

99,995.00 69,995.00

金堂县发展和改革局金堂发改投资〔

2010

〕

198

号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合 计

117,995.00 87,995.00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的总金额，本公司将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将募集资金用

于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士兰公司）一期工程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不足部分由本

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其中，成都士兰公司一期工程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成都士兰公司，实施方式为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利用募集资金按项目进度对全资子公司成都士兰

公司进行增资。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调整说明

根据 2013年 9月 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的议案》，鉴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额，公司调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金额，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原拟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一期工程

项目

99,995.00 69,995.00 27,262.79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8,000.00 15,000.00

合 计

117,995.00 87,995.00 42,262.79

(三)�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及士兰明芯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552,704,911.91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687,592.15 元；2013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8,327,069.07 元，2013 年度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98,400.85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81,031,980.98 元，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8,885,993.00元。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及士兰明芯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 3,004,

012.02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本公司该次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 2013 年 11 月 13 日本公司对成都士兰公司增资 10,000.00 万元，该增资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3年 11月 14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3〕324号）。

2)�本期本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万元。

3)�本期本公司从该募集资金专户取得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为 1,542,145.94元。

(2)�成都士兰公司该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成都士兰公司本期收到本公司向其投入的增资款 10,000.00万元。

2)�截至 2013 年 12 月 10 日，成都士兰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成都士兰半导

体制造有限公司一期工程” 16,528,285.48元，均系用于支付一期项目工程及设备款。 募集资金到位后，成都

士兰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并于 2013年 12月 25日将上述资金 16,528,285.48

元自成都士兰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转入该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3)�本期成都士兰公司从募集资金专户投入募投项目资金为 20,300,720.00 元；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取得

利息收入 47,794.45元。

本公司及成都士兰公司 2013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86,829,005.48元，2013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89,940.39元。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及成都士兰公司 2013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 237,388,859.43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并分别于 2010年 9月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高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 2013 年 9 月与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士兰明芯公司、成都士兰公司对以增资方式收到的募集资金，也实行了专户存储，士

兰明芯公司于 2010年 9月与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东新支行签订了 《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成都士兰公司于 2013年 11月与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及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东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

协议的履行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及士兰明芯公司、成都士兰公司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严格遵照执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及士兰明芯公司、成都士兰公司有 4个募集资金专户、2 个定期存款账

户、8份定期存款，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或开户证实书号码 类型 存储金额 说明

本公司

中国银行杭州

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支行

370158360839

募集资金专户

9,578.16

2010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专

户

本公司

中国银行杭州

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支行

367558374320

定期存款

2,994,433.86

士兰明芯公司

交通银行杭州

东新支行

331066080018010069400

募集资金专户

0.00

本公司

交通银行杭州

东新支行

331066080018010092644

募集资金专户

370,070.46

2013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专

户

本公司

交通银行杭州

东新支行

00711170

、

00711172

至

00711175

、

00710675

、

00711351

和

00711163

共

8

份开户证实书

定期存款

173,800,000.00

成都士兰公司

交通银行杭州

东新支行

331066080018010093065

募集资金专户

3,218,788.97

成都士兰公司

交通银行杭州

东新支行

3301066080608510004924

定期存款

60,000,000.00

合 计

240,392,871.4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高亮度 LED芯片生产线扩产项目未实现效益原因说明：

高亮度 LED芯片扩产项目于 2012年 11月基本建设完成，因建设周期延长、产能释放延缓及市场变化

等原因，该项目实现效益与承诺的达产后正常生产年度效益有较大差距。 2013年上半年，因市场竞争加剧，

LED芯片价格较 2012年年底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进一步挤压了 LED芯片的利润空间，2013 年度， 士兰明

芯公司高亮度 LED 芯片生产线扩产项目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17,122.79 万元、销售毛利 294.53 万元、所得税

后利润 -2,603.83万元。

2013 年，士兰明芯公司通过持续投入，在外延产能的建设、PSS 衬底的工艺完善、芯片质量的改善提升

等方面继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013年度，士兰明芯公司的 LED外延片总产出达到 54万片，LED管芯的产

出达到 166亿颗，产销率达到 88.50%。 随着产能的扩大，士兰明芯公司的生产成本得到进一步降低，产品毛

利率在 2013年第四季度得到显著提升。

(二)�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指定保荐代表人孙晓青、 李旭巍就本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士兰微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改变或

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六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3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7,51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32.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8,103.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

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

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

变化

高 亮

度

LED

芯 片

生 产

线 扩

产

否

49,986.03 49,986.03

未作

分期

承诺

2,832.71 50,574.23 100.00 2012

年

产品销售收入

17,122.79

万

元、销售毛利

294.53

万元、

所得税后利

润

-2,603.83

万元

否

[

注

]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10,013.97 7,528.97

未作

承诺

7,528.97 100.00

2010

年

11

月

合 计

－ 60,000.00 57,515.00 2,832.71 58,103.2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高亮度 LED芯片生产线扩产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的原因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之说明。

附件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13年度

编制单位：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2,262.7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82.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682.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成都士兰

半导体制

造有限公

司一期工

程项目

否

69,995.00 27,262.79

未作分

期

承诺

3,682.90 3,682.90 13.51

项目处于

建设期，尚

未投产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18,000.00 15,000.00

未作承

诺

15,000.00 15,000.00 100.00

2013

年

9

月

合 计

－ 87,995.00 42,262.79 18,682.90 18,682.9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一

(

三

)2

之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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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074� � � �债券简称：11士兰微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

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

限公司、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2014年度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13,000万元，其中：

7) 对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50,000万元；

8) 对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30,000万元；

9) 对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0万元；

10)对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万元；

11)对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万元；

12)对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0万元。

（以上金额包含 2013年度延续至 2014年度的担保余额）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止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2,

619.66万元，占公司 2013年 12月 31日净资产的 14.34%。除此之外，公司未向其它任何第三方提供担保。公

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 2014 年度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在 2014 年度对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13,000万元，其中：

对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50,000万元；

对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30,000万元；

对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0万元；

对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万元；

对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万元；

对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0万元。

（以上金额包含 2013年度延续至 2014年度的担保余额）

2014 年 3�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的基本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经营范围

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浙江

杭州

40,000 97.50%

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的制造和销售；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

限公司

浙江

杭州

70,000 100.00%

设计、制造发光半导体器件、化合物半导体器件以及半

导体照明设备；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其它无需报

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

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30,000 100.00%

集成电路、半导体分立器件、发光半导体等半导体产品

的设计、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

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

限公司

深圳市

300 90.00%

电子产品购销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

浙江

杭州

2,000 65.00%

设计、开发、生产光电模块、光电器件等相关产品及提供

相关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

公司

浙江

杭州

9,000 100.00%

设计、生产：发光二极管；销售自产产品；技术转让：发光

二极管；货物进出口。

以上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陈向东先生。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各公司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959,829,867.92 425,438,581.54 534,391,286.38 101,868,948.20

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

1,046,449,209.37 293,884,245.22 752,564,964.15 -41,301,396.51

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

441,114,703.70 161,162,911.13 279,951,792.57 -10,857,915.45

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

115,815,539.54 114,196,783.33 1,618,756.21 -2,039,594.73

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50,258,385.65 12,296,836.74 37,961,548.91 4,693,026.77

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131,508,554.34 66,997,033.01 64,511,521.33 -4,390,014.45

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兰

微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或者控股

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事项尚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除已根据相关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而在以前年度签订的协

议外，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2014年度公司将根据以上公司的申请，根据资金需求予以安排。

四、董事会意见

2014年 3�月 1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对全资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为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满足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的需要，是充分、合理的；

2、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担保事项

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3、上述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该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 2014年度为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 113,000�万

元其中：

对杭州士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50,000万元；

对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30,000万元；

对成都士兰半导体制造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0万元；

对深圳市深兰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2,000万元；

对杭州士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万元；

对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担保不超过 10,000万元。

（以上金额包含 2013年度延续至 2014年度的担保余额）

五、公司担保情况

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公司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32,619.66万元，占本公

司 2013年 12�月 31�日净资产的 14.34%。 本公司除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外，不存在对外担

保。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担保发表的独立意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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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受让美卡乐股权及增资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公司拟受让全资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26.67%的 2400万元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2400万元。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拟向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增资 20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40%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1、公司拟受让全资子公司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26.67%的 2400

万元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2400万元。

2、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完成后，公司拟向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增资 20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40%股权。

3、因本次交易属上市公司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

1、公司名称：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明芯” ）

2、成立时间：2004年 9月 24日

3、注册地址：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10大街 300号 1幢 1层

4、注册资本：7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陈向东

6、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发光半导体器件、化合物半导体器件以及半导体照明设备（经向环保部门排污

申报后方可经营）；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经营的项目许可后方可经营）；其他无须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7、股东情况：士兰明芯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士兰明芯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4,644 万元，负债 29,388 万元，净资产 75,256

万元。 2013年营业收入 18,484万元，净利润 -4,130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卡乐” ）

2、成立时间：2009年 7月 2日

3、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 10号大街 300号 1幢 2层

4、注册资本：9,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陈向东

6、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发光二极管；销售自产产品；技术转让：发光二极管；货物出口（不含进口商品

分销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许可后方可经营）。

7、股东情况：美卡乐为士兰明芯的全资子公司。

8、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美卡乐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3,151 万元，负债 6,700 万元，净资产 6,451 万

元。 2013年营业收入 6,529万元，净利润 -439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交易双方名称：

转让方：杭州士兰明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甲方” ）

受让方：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乙方” ）

2、转让价格：2400万元整

3、合同标的：杭州美卡乐光电有限公司 26.67%的股权

4、支付期限和方式：乙方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按照协议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

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支付给甲方。

5、合同生效：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受让美卡乐股权以及对其增资事宜，将有利于公司资源整合，优化公司投资结构。 本次股权转

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美卡乐 40%的股权，士兰明芯将持有美卡乐 60%的股权。 由于属于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主体之间的股权转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影响。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8日


